个旧市文化和旅游局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
填报单位（盖章）：个旧市文化和旅游局                              时间：2025 年 4 月24 日

	序号
	检查事项
	检查对象
	检查依据
	法定实施主体
	法定行使层级
	备注

	
	
	
	
	
	
	

	1
	经营旅行社业务及从事导游、领队服务是否取得经营、执业许可的监督检查
	本市辖区内的旅行社以及从事导游和领队服务的从业人员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八十五条第一款：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旅游主管部门有权对下列事项实施监督检查：（一）经营旅行社业务以及从事导游、领队服务是否取得经营、执业许可。
	个旧市文化和旅游局
	县级
	此项为“双随机、一公开”检查事项

	2
	旅行社的经营行为的监督检查
	本市辖区内的旅行社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八十五条第一款：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旅游主管部门有权对下列事项实施监督检查：（二）旅行社的经营行为；
	个旧市文化和旅游局
	县级
	此项为“双随机、一公开”检查事项

	3
	导游和领队等旅游从业人员的服务行为的监督检查
	本市辖区内的导游和领队等旅游从业人员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八十五条第一款：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旅游主管部门有权对下列事项实施监督检查：（三）导游和领队等旅游从业人员的服务行为。
	个旧市文化和旅游局
	县级
	

	4
	旅游安全监督检查
	本市辖区内的涉旅经营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2013年4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3号公布) 第七十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一负责旅游安全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依照法律、法规履行旅游安全监管职责。                                                                                             部门规章：《旅游安全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1994年1月22日 国家旅游局颁布）第五条：县级以上（含县级）地方旅游行政管理部门的职责是：（三）协同工商、公安、卫生等有关部门，对新开业的旅游企事业单位的安全管理机构、规定制度及其消防、卫生防疫等安全设施、设备进行检查，参加开业前的验收工作；
	个旧市文化和旅游局
	县级
	

	5
	旅游市场和旅游服务质量的监督检查
	本市辖区内的涉旅经营单位
	地方性法规：《云南省旅游条例》（2014年3月28日云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第四十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公安、交通运输、工商、文化、宗教、安全监管、质监、食品药品监管、价格等有关部门建立旅游联合执法机制，加强对旅游市场和旅游服务质量的监督检查，依法查处旅游违法违规行为。
	个旧市文化和旅游局
	县级
	

	6
	对艺术考级机构开展艺术考级活动的监督检查
	本市辖区内的艺术培训机构
	《社会艺术水平考级管理办法》（文化部第31号令）第四章第二十一条：艺术考级机构应当在开展艺术考级活动前5日内，将考级时间、地点、考生数量、考场安排等情况报审批机关和艺术考级考场所在地文化行政部门备案。文化行政部门出具备案证明，并负责对艺术考级活动进行监督检查。
	个旧市文化和旅游局
	县级
	艺术培训机构开展艺术考级活动时开展检查


填报人：徐锐                                             
填表说明：1.本表填报行政执法部门所有的涉企行政检查事项，包括纳入市场监管领域随机抽查事项清单的事项和未纳入的事项。

2.“检查事项”“检查对象”参考《云南省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抽查事项清单编制口径和标准》中“抽查事项”“检查对象”的填报指南。

3.“检查依据”精确到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条款项。

4.“法定实施主体”“法定行使层级”根据检查依据确定。

